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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岁末年初
加强高校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
泉教安函〔2020〕4号 

 

市属高校： 

现将《福建省教 厅学校安全工 领导小 办公室 发教

部办公厅关 岁末年初加强高校安全生产工 的通 》（闽教安

办〔2020〕1号） 发给你们，请你们结合工 实际，切实提

升思想认识，落实安全工 任，加强 班 守和信息报告。要

意 好假期留校学生的服务管理工 ，全面排查学校安全隐

患，特别要结合今冬明春火 防控工 ，落实学生宿舍管理，严

禁学生乱拉乱扯电线和违规使 电功率电器等行为，防 消防安

全事故发生。 

请各高校 安全隐患排查的基础上填写《泉 市属高校安全

隐患排查情况表》，形成 查情况报告（报告 数 1000 ），

2020 年 2 5 日前将安全隐患排查情况表和 查报告电 版

报送市教 局学校安全工 科。 

联系人：陈 鹏，联系电话：22782905， 箱：xak@qzedu.cn。 

泉 市教 局 

2020年 1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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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福建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
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岁末年初加强 

高校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
闽教安 办〔2020〕1号 

各设区市教 局，省（部）属、厅 属高校： 

现将教 部办公厅《关 岁末年初加强高校安全生产工 的

通 》（教发厅函〔2019〕86号） 发给你们，请你们结合我厅

近期下发的《关 好 2019 年期末和寒假期间学校安全工 的

通 》《关 印发福建省教 系统 2019年今冬明春火 防控工

方案的通 》《关 印发福建省教 系统安全集 工 实施

方案的通 》等文件要求，一并 好贯彻落实。 

请各地各校按 教 部通 要求立即开 相关工 ， 寒假

和春季开学初深入排查 理校 安全隐患，确保岁末年初学校安

全稳定，为春季开学创 平安、和谐、 序的校 环境。各地各

校 排查工 的基础上填写《各设区市教 局安全隐患排查情况

表》《省（部）属、厅 属高校安全隐患排查情况表》（见附件），

并初步形成 查情况报告（报告 数 1000 ）， 2020 年 2

7 日 前将安全隐患排查情况表和 查报告电 版发送 厅

学校安全工 处电 箱。 

联系人：黄兴 ，联系电话： 0591-87091328， 箱：

jytaqc@fjsjyt.cn。     

             福建省教 厅学校安全工 领导小 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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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泉州市属高校安全隐患排查情况表 
 

填报单位：  

组织 

检查组 

（个） 

参加 

人员 

（人次） 

检查 

场所 

（处） 

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

排查发现隐患数 已完成整改隐患数 

总数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总数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

   

      

消

防 

实

验

室 

食

堂

、

食

品

安

全 

校

舍

、

建

筑

施

工 

校

车 

消

防 

实

验

室 

食

堂

、

食

品

安

全 

校

舍

、

建

筑

施

工 

校

车 

消

防 

实

验

室 

食

堂

、

食

品

安

全 

校

舍

、

建

筑

施

工 

校

车 

消

防 

实

验

室 

食

堂

、

食

品

安

全 

校

舍

、

建

筑

施

工 

校

车 

消

防 

实

验

室 

食

堂

、

食

品

安

全 

校

舍

、

建

筑

施

工 

校

车 

消

防 

实

验

室 

食

堂

、

食

品

安

全 

校

舍

、

建

筑

施

工 

校

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审核人：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0年     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岁末年初加强高校 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、 区、 辖市教 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

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认 贯彻落实习近平 书记关 安全生产和防范化解

大风险的 要 示精神，根据《国务 安全生产委 会关 印发

全国安全生产集 工 方案的通 》和《国务 安委会办公

室关 加强冬春火 防控工 的通 》（安委办〔2019〕15 号）

要求，各地各校要结合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 题教 ， 点检

查本地区、本单位安全薄弱环节， 级落实安全监管 任， 实

好岁末年初高校安全生产工 ，及时化解安全风险，进一步提

升安全 理能力，全力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教学科研 序稳

定。现就 关要求通 如下。 

 

 

教发厅函〔2019〕86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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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深刻认识抓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 

各地各校要切实 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决 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进

一步提高 位，对标习近平 书记的 要 示精神，深入查

工 的不 和差距，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 的精神，投入十

二分的精力、拿出十二分的措施，将肩负的 任落实到本地

本校安全生产各项工 ， 效防范化解 大安全风险。 

二、严格落实各层级安全防范责任制 

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“党 同 、一岗双 、齐 共管、失

”的要求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一线督导检查，动 碰

、盯牢看紧，以教 行业的安全为全国的大局稳定 出贡献，

把安全 任压牢压实，形成密切配合、分兵把守、 任到人、措

施到位的工 局面。负 安全生产的 要负 人要 岗带班，对

安全关键位 上的师生 工要加强教 和培训，厘清安全生产工

， 握检查方法和 标 。 

三、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 

以消防安全、实验室安全、食堂和食品安全、校舍及建 施

工安全、校车安全等领 为工 点，开 为期三个 的集

， 岁末年初、“两节”“两会”期间，各地各校要全面 查安全

隐患，坚决反对一般化要求、一般化检查，把校 安全管理工

落到细处、落到深处、落到实处。 

（一）推进消防安全整治“回头看”。冬春季节，火 事故

其是 特大火 事故具 高发频发的特点， 秋季学期和国庆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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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消防安全工 的基础上，要 题研判一次本地本校当前的消防

安全形势，推进部署冬春火 防控工 。要集 力量对高低压配

电间、 气输送管道等 点部位加强巡视检查；面向学生公 、

教学楼、图书馆、餐厅等人 密集场所和博物馆、文物建 等

点保护场所开 消防隐患排查；加强 火 电 气安全提示，

强消防安全意识，对公 内违规使 大功率电器、楼 内违规对

电动 行车充电等问题集 。 

（二）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。进一步建立健全实验室、二级

单位、学校三级联动管理 任体系，对校内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等

点危险 认 查， 点检查危险化学品储存、使 、废弃处

等环节监管 任不清、存 监管盲区的问题。对现场管理不到

位、危化品储存不合要求、危废物处 不当等方面排查出的安全

隐患要 到分级分类， 对突出风险要敢 曝光，坚决关停实验

室，采取 谈、发函等形式推进 改，通过挂牌、 改、销号的

闭环管理对安全隐患 项消除。 

（三）加强学校食堂和食品安全管理。切实履行校 食品安

全管理 体 任，落实食品安全管理校长负 ， 材料和餐具

的采购、验收要严格管控， 工晨检、食品加工、餐具消毒、成

品留样等 点环节要严格管理。定期开 学校生活 水和师生饮

水水 监测，保 师生饮水安全。继续 好食堂肉类菜品供 ，

保持食堂菜价基本稳定。 

（四）加强校舍及建筑施工安全管理。要加大校舍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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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改力度， 加电梯、压力容器等特 设备 项检查频率，加强

新建改建工程、 饰 修工程的监管，加强校舍 修和购 家具

品 量管理，对新竣工交付使 的宿舍及教室等校舍空气

量、新采购设施设备 品 量进行检测，防 发生校舍室内空气

量不达标的情况， 关检测情况要及时公示。对室内空气 量、

室内家具 品等 量不合格的，要及时 改，保 学生健康。要

特别关 危旧房屋、楼 地下室、建 工地宿舍等 要部位，防

因冰冻 雪天气发生次生 害，严防因违规使 取暖设备发生

消防安全事故。 

（五）加强校车安全运行管理。对校车车辆进行全方位的检

测，确保上路车辆车况良好，对司乘人 进行安全教 ，共同

守驾驶和乘 规 ，车辆不超速、不超 ，司机无疲劳驾驶，师

生文明乘车，坚决禁 携带易燃易爆易腐蚀等危险品上车。 

（六）做好重要时段和节点的安全管理。加强岁末年初、“两

节”“两会”期间的安全管理工 ，寒假和春节期间，对留校及出

行学生 好安全教 ，对各类外来工 人 好关心慰问， 动

了解和 握假期、节日期间网络 情，及时回 师生关切。进一

步加强校 安全生产 业队伍和 队伍的建设， 对性地

开 各类安全 识和技能培训，不断提高安全生产基层管理水

平，提升师生 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 救互救能力，确保 要时

段和节点安全稳定大局。 

四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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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和外出报备 度，外出人

要保持通信联络。深刻吸取高校安全生产事故教训，严格 行

信息报告 度，坚决防 迟报漏报、 情不报。 

各地各校要按 通 要求立即开 相关工 ，深入排查 理

校 安全隐患，确保岁末年初学校的安全稳定。 排查工 基础

上形成 查情况报告， 2020 年 2 14 日 前将 查报

告 寄 教 部发 规划司,电 版同时发送 电 箱。 寄

地 ：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7 号，联系人：王新、刘彦波，

联 系 电 话 ： 010-66096235 、 66096504 ， 电 箱 ：

ghsszc_dy@moe.edu.cn。 

 

教 部办公厅 

2019 年 12 31 日 

 

 
（此件 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 关部领导，办公厅 

教 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3 日印发 


